附件2
市级行政许可等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
（共10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备 注

	一、对应取消行政确认事项（2项）

	1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资格认定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认定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二、由审核转报事项调整为行政许可（1项）

	3
	公务用枪持枪许可初审
	市公安局
	事项名称调整为“专职守护押运人员公务用枪持枪许可审核”

	三、新增行政许可（6项）

	4
	加入、退出和恢复中国国籍初审
	市公安局
	　

	5
	外国人永久居留资格初审
	市公安局
	　

	6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单独选址项目建设用地审核
	市国土资源局
	　

	7
	浮桥渡运企业设立审批
	市交通运输局
	　

	8
	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方案审查
	市商务局
	　

	9
	有线电视安装设计审批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四、拆分行政权力事项（1项）

	10
	在城市规划区自建专用道路、管线与城市道路、管线连接批准
	市市政公用局
	1.列入其他权力
2.拆分自行政许可“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线杆等设施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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